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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为了保障交易所系统安全运行，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制定了《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交易信息系统测试说明书》（以下简称《系统测试说明书》）。
本《系统测试说明书》适用于按照《NGES交易系统交易和行情接口规范》（以下简称接口规范）接入交易所技术系统的交易所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等机构。对于按照接口规范接入交易所技术系统的其他机构，应按本《系统测试说明书》的要求，通过测试后接入。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交易信息系统的测试应参照此说明书。

第2章 测试内容
2.1 概述
交易所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在其使用的交易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交易信息系统）新上线或发生较大业务变化时（含较大及以上版本升级），应向交易所报备，并申请进行相关测试。
测试的主要目的是检查交易信息系统符合接口规范的要求，能够正确地进行会话的建立和断开，并测试交易信息系统的各种功能，包括异常监测和应急处理等功能。
2.2  测试安排
1. 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应在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在交易所会员测试环境（以下简称测试环境）中开展交易信息系统接口测试。
2. 测试数据应覆盖各类业务场景，保障测试的有效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3. 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应在测试完成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测试报告，测试报告的格式请参见《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交易信息系统测试报告模板》。
2.3 合规性功能测试
2.3.1 连通性测试
1. IP、端口连接功能：分别使用正确和错误的IP地址和端口连接测试环境FENS服务器，查看返回信息的正确性；
2. 用户名口令校验功能：分别输入正确和错误的用户名和口令进行登录，查看返回信息的正确性；
3. 退出后登陆测试：用户退出后检查返回信息的正确性；退出后重新登录，检查交易数据和行情是否正常。

4. 用户口令修改功能：用户口令修改后退出系统，分别用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口令登录，检验修改结果。

5. 授权码校验功能：对于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交易信息系统，分别使用正确和错误的授权码进行登录，验证能否通过AppID认证并登录，查看返回信息的正确性，验证报送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3.2 基础交易功能测试
1. 申报测试：申报类型应覆盖所有业务范围，包括报单、报价、行权相关业务等；申报指令应覆盖买、卖、开仓、平今仓、平昨仓、平仓、一般、套保、FOK、FAK等相关属性，检查并记录返回结果。
2. 撤单测试：对上述各种类型的申报单进行撤销操作，检验结果。
3. 查询测试：在交易前和交易后分别进行申报、成交、资金、持仓、套保额度、合约等各类接口查询，检查并记录返回结果。
4. 合约状态切换处理：包括开盘前，集合竞价报单，集合竞价撮合，连续交易，非交易，收盘，交易业务处理等状态切换的处理。
5. 行情数据检查：包括开盘前，集合竞价报单，集合竞价撮合，连续交易，非交易，收盘，交易业务处理等时段的行情接收情况。
6. 异常恢复检查：测试在不同交易时段，交易信息系统异常中断退出后重启，能够恢复正常交易，并保证数据正确和完整。

2.3.3 验资验仓
1. 资金验证功能：调整账户可用资金，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同时发送多笔开仓指令，连续发送直至账户可用资金不足，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拦截账户可用资金不足后的开仓指令。
2. 持仓验证功能：为账户准备可用持仓，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同时发送多笔平仓指令，连续发送直至帐户可用持仓不足，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拦截持仓不足的平仓指令。

3. 回报信息处理功能：将交易信息系统配置为交易所管理席位，在可交易时间段内，通过其他交易信息系统进行交易操作，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正确处理其它系统产生的交易回报，包括但不限于报单回报、撤单回报、成交回报。
4. 申报费预冻结功能：设置指定品种的信息量阈值及对应申报费收费标准，调整账户可用资金至充足状态。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分别下达指定品种的期货、期权合约报单、撤单、询价(仅针对期权)等交易指令，并记录信息量及达到信息量值订单的相关信息；
检查当信息量达到或超过设置阈值时,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准确按照设置的申报费收费标准对账户可用资金进行冻结；
当日结算完成后,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根据交易所实际收取的申报费释放账户多余冻结资金(主席交易系统需要进行上述冻结资金释放功能测试，其他次席交易系统按需开展)。
2.3.4 异常监测
1. 错单申报监测功能：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向交易所交易系统报入错误的交易指令，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监测各类错误信息。交易所错误回报包括但不限于平仓时客户持仓不足、超出客户合约当日开仓限额、资金不足；交易信息系统错单包括但不限于无交易权限、价格错误、价格超过涨跌停板等。
2. 反复登录监测功能：使用账户的错误密码重复进行交易信息系统登录操作，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监测账户反复登录的行为。
3. 订单监测功能：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准确统计报撤单笔数、成交手数。
4. 系统连接状态异常监测功能：启动并运行交易信息系统，保持系统连接状态正常；断开交易信息系统连接，检查系统是否监测到连接状态异常；重新连接交易信息系统，检查系统是否监测到连接状态恢复正常。
5. 重复报单监测功能（选测），对于具备重复报单监测功能的交易信息系统，应进行以下测试：使用同一账号，通过交易信息系统对某一合约重复下达买卖方向、数量、价格均相同的交易指令，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监测到重复报单笔数。
2.3.5 阈值管理
1. 阈值设置及预警功能：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设置报撤单笔数、成交手数、每秒交易指令流量等指标阈值，对于具备重复报单监测功能的交易信息系统，还应额外支持设置重复报单笔数的阈值；设置完成后，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使用交易信息系统进行交易，当监测指标达到或超过设置值时，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预警，预警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告警日志、弹窗提示、声音提示、短信或邮件通知。
2.3.6 错误处理
1. 交易指令检查功能：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使用交易信息系统下达错误的交易指令，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对交易指令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约代码、客户编码、买卖方向、合约最小变动价位、价格区间、单笔最大手数等。当交易指令出现上述错误时，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拒绝下达错误交易指令，并提示错误信息。
2. 交易指令流量控制功能：设置每秒交易指令流量控制阈值，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超过控制阈值的流量向交易信息系统下达交易指令，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拒绝或延后传递超过阈值流量的交易指令。
3. 错误提示功能：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接收并显示交易所返回的错误提示信息，如资金不足、平仓时客户持仓不足、保值额度不足、当前状态禁止此项操作等，记录返回结果，并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预警，预警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告警日志、弹窗提示、声音提示、短信或邮件通知。
2.3.7 应急处置
1. 暂停交易功能：在可交易时间段内，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停止交易指令下达，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立即暂停下达交易指令,暂停交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账号交易权限、暂停报盘组件。
2. 批量撤单功能：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同时对部分或全部未成交的报单进行撤单操作，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按照指令撤销未成交的报单。
3. 账户强制登出功能（选测）：强制登出已登录的客户账户，检查交易信息系统中此账户是否为登出状态；使用此客户账户再次登录交易信息系统，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拒绝此账户再次登录。
2.3.8 日志记录
1. 日志记录功能：检查交易信息系统是否具备日志记录功能，日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信息系统启停、权限调整、参数调整、账户管理、监测记录、错误提示记录，交易者和周边交易系统登入登出、交易指令；日志记录包含资金账号及密码的，检查密码是否以密文形式记录。

2.3.9 其他
1. 自动切换FENS功能：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支持连接交易所多个FENS服务器的功能，在交易所部分FENS服务器失效的情况下，能够自动连接正常工作的FENS服务器。
2. 自动切换主备链路功能：交易信息系统是否能够使用上期所主线路连接交易所FENS服务器及交易前置；主线路故障时，使用备用线路正常连接。
2.4 性能容量测试
2.4.1 时间特性
1. 订单峰值吞吐率：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不低于历史报单峰值二倍的速率，持续报单30秒，检查交易信息系统处理报单是否出现丢失。
2. 成交峰值吞吐率：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不低于历史成交回报峰值二倍的速率，按报单全部成交原则，持续报单30秒，检查交易信息系统处理订单回报是否出现丢失。
3. 订单持续吞吐率：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不低于报单历史峰值的速率，持续报单30分钟，检查交易信息系统处理报单是否出现丢失、堵单等情况。
4. 成交持续吞吐率：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不低于成交回报历史峰值的速率，按报单全部成交原则，持续报单30分钟，检查交易信息系统处理订单回报是否出现丢失订单回报、堵单等情况。
5. 订单处理时延：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近5个交易日平均报单速率，持续报单30分钟，统计订单处理时延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即周边交易系统下达交易指令至收到交易所回报的时间间隔（周边交易系统与交易信息系统就近部署，系统间订单传输时延忽略不计）。
6. 查询响应时延（选测）：在可交易时间段内，以近5个交易日平均查询请求速率，持续发送查询请求30分钟，统计查询响应时延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即周边交易系统下达查询请求至收到查询结果的时间间隔（周边交易系统与交易信息系统就近部署，系统间订单传输时延忽略不计）。
2.4.2 压力测试
1. 稳定性与流控验证：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分别以每秒50笔、100笔、200笔的恒定速率持续报单10分钟（其中买卖委托比例各为50%，且成交量需达到总委托量的80%），验证交易信息系统在不同压力级别下的运行稳定性和报单响应情况。
2.5 测试流模板
在测试过程中，可按如下测试流模板进行：
1． 测试阶段1：主要测试开市前和开市后的登录登出的系统行为
1) 开市前登录登出
2) 开市后登录登出
3) 登录后查询接收当日合约信息
4) 查询功能
5) 异常测试
2. 测试阶段2：主要测试集合竞价报单和集合竞价撮合阶段的系统行为
1） 集合竞价报单阶段前报入
2） 集合竞价报单阶段中报入
3） 集合竞价撮合阶段中报入
4） 交易状态切换
5） 异常测试
3. 测试阶段3：主要测试连续交易阶段的系统行为
1） 报入、撤单、成交
2） 报单回报
3） 行情订阅和接收
4） 交易查询
5） 异常测试
4. 测试阶段4：主要测试收市后的系统行为
1） 合约状态切换
2） 收市后报单、撤单
3） 收市后行情接收
4） 收市后登录登出
5） 交易查询
6） 异常测试

第3章 联系方式
3.1 测试联系人
联系方式：
021-68400558 邵老师 shao.s@shfe.com.cn；
021-68400473 李老师 li.xiaodong@shf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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